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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饒平，自祖父起，全家信奉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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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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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入伍服憲兵役，服役期間經歷連輔導長謀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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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擔任天主教嘉義教區普愛會執行秘書，從事社會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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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推行垃圾不落地運動，及垃圾分類資源回收教育。因而獲頒環保

            署全國中小學教師十大環保有功人員獎。

1990 靜宜大學專任兼夜間部訓導主任，從事邏輯、人生哲學、哲學概論之教學工作。

1994 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環境倫理思想之評析》

1995 擔任靜宜大學人文科主任，規劃該校通識教育目標、課程、師資。

完成靜宜大學中等、初等、幼稚教育學程之報部申請。使靜宜大學成為全國唯一同時擁有三種教育學程的大學。參與催生馬告檜木國家公園運動及種種環保運動。

2004 擔任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迄今

2006        發起並執行『2006環境苦行』

公部門施政如何避免環境生態破壞                       作者：鐘丁茂老師
壹. 環境優先的上位定位問題
    甲. 環境權入憲
        我國尚未將環境權入憲，營造入憲氛圍及論述為未來努力的方向！
    乙. 環境權未能入憲之前，應切實落實環境基本法精神
        環境基本法第三條明載：

         『基於國家長期利益，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均應兼顧環境保護。但

          經濟、科技及社會發展對環境有嚴重不良影響或有危害之虞者，應環

          境保護優先。』

        不能讓這一條文只拿來當裝飾用！
貳. 環境優先的中位定位問題—環境優先的政策無法確立，談什麼環境保護？
    下述各項政策，深入了解後，「環境優先」只是口號，並未落實，只是政府

    的彩妝，毫無實質！只是神話，不切實際！

    甲. 產業政策問題—

        1. 產業結構：目前台灣的產業結構不符合環境優先精神，高耗能、高

           耗水、高污染產業所佔比率應該適度調降。且應該適度調升知識經
           濟產業、綠色產業比率。能否經營台灣使成為優質的生活國度如東

           方之瑞士？
        2. 稅制：

        3. 獎勵投資：獎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水資源開發、能源開發、基
           本建設向來都偏向有利於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產業，無異於政
           府變相破壞環境生態！

乙. 能源政策問題：可有認真看待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減量的國際規範？

丙. 環境政策問題：

丁. 環評問題：
    1. 環評委員的組成與產生—官派委員佔七席，已達全體委員之三分之

       一，執政黨為貫徹經濟政策，只要聯合四席學者專家委員即可輕易

       過關，難以公平對待環境。而遴選環評委員的委員會成員，環保署

       具有決定權，因而只要以經濟開發立場操弄一下環保署署長與副署

       長的任命，遴選委員及接踵而來的環評委員的遴聘，完全可以達到
       為政府經濟開發護航的目標，期待環評委員會為台灣的環境生態把

       關簡直是緣木求魚。
    2. 環評委員沒有專業助理，環評審查品質難免有其盲點—開發單位如

       果是政府機構，本身即編有公務預算，又擁有龐大的人力、物力、
       財力資源，又方便相關訊息的取得，而且得以高價委託專業的顧問

       公司幫忙進行開發前之可行性評估、完成環境影響說明書、環境影

       響評估書等報告撰述；如其為民營企業，仍因其為龐大企業體，相
       關工作的進行，與公家機關相比毫無遜色。相對於開發者，環評會

       並無相應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也無聘請顧問公司代勞的經費。

       破壞環境生態或嚴重影響環境生態的開發案，開發一方與為環境把

       關的一方，形成不對等的競爭關係。為生態環境把關的環評會，注

       定很難在專業領域上有效地在短時間內拿出令人折服的科學證據，

       否決開發案。尤其當少數環評委員有意無意地為開發案護航時，環

       境生態往往成為經濟開發供桌上的祭品！
    3. 環境影響說明書與評估書的撰寫—開發案對環境生態是否有影響、
       影響嚴重與否、影響範圍及影響時間久暫之評估，由開發單位自行
       研究調查，並提出說明書或環評書供環評會審查。這項制度充滿著

       球員兼裁判的嫌疑，雖說開發案最後能否過關仍然由環評會決定，

       但開發者自行說明/評估開發案對環境的影響，難免避重就輕！

    4. 公開說明會徒具形式—民眾參與的不足

    5. 有條件通過相當於放水—有條件通過意味著必須滿足這些條件才通

       過，但既然都已經通過開發案，業者也大把鈔票投資下去，就算未

       能滿足當初環評條件，可有哪個開發案被撤消？
    6. 飽受行政高層及企業大亨關說環評委員壓力大

戊. 水資源政策：
    1. 節水、回收再用、雨水收集技術的開發與獎勵

    2. 水源的多元化的技術開發與獎勵

    3. 灌溉用水、民生用水、工業用水所佔比率

己. 教育政策：
    1. 人定勝天與與大自然和諧共處

    2. 自然的宰制者與自然的順服者

    3. 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與自然資源有限論

    4. 視大自然為資源與視大自然為人類之根

    5. 科技理性vs.價值理性

    6. 科學化約主義vs.人類真理

    7. 單面評價vs.多面評價

    8. Anthropocentrism vs. Ecocentrism
參. 環境優先的下位定位問題—環境優先的行政

    甲. 水資源管理與利用問題
乙. 山林問題
    1. 林政多元—各行其是，難以整合。解決之道應朝向林政一元化
    2. 天然林保存的立法問題—應該立法禁伐天然林

3. 租地造林—變相的休閒農場、高山茶、高山蔬果栽植

    4. 國家公園的BOT—經營者理念偏差，導致發生諸多違反環境保護與

       生態保育之事，拚命進行硬體建設、委外經營觀光飯店、通過業者

在合歡山上建設基地台，國家公園保育預算與硬體結構的工程預算
比率懸殊！
    5. 林務局造林地租給山葵農，導致不當的林木落枝

    6. 林務局全民造林計畫—變相砍大樹種小樹

    7. 退輔會棲蘭檜木林人工更新計畫—原始林何必人工更新？
丙. 山坡地整治問題：
    1. 推動只有工法沒有生態的生態工法，浪費公帑又無實效—生態工法

       並非整治大地的萬應靈丹，但九二一大地震之後，卻在公共工程委

       員會的推動之下，似乎成了整治大地的唯一工法，不論有無保全對
       象及有無必要整治，都被強力要求一味地只用生態工法，以致若干

       工地因為工程品質的關係，每遇颱風豪雨，即遭沖毀。為了彰顯生

       態工法的功效，推動單位不惜在同一工址重複施作。更有甚者，為

       施行生態工法整治大地，不惜將大地震後已經穩定的植被剷除，破

       壞原以穩定的機制。

       崩塌坡面生態工法的施作程序：
       a. 源頭整治：裂縫勘尋、填補裂縫、截導水工、危木處理

       b. 坡面整治：刷坡整地、編柵植生、截導水工

       c. 基腳處理：蛇籠、箱籠(蛇籠、箱籠是生態工法？經得起考驗？)

       d. 沉積區處理：清除沉積砂石
       每一程序都違反生態自然穩定原則

    2.型框植生

    3.崩塌坡面噴水泥漿

    4.崩塌坡面噴植生漿

    5.航空植生
    6.造成工程失誤之技術問題
a) 錨定或打樁再度鬆動地體
b) 先挖掉堅固之根基，再築工事

c) 界面回填不實形成弱點

操作空間比實際需求大

d) 工事建基於不穩

地體或坡面軟弱、鬆動或浮動

坡度過大

硬與水爭地

丁. 行道樹與公園綠地植樹管理與維護問題

    1. 樹種選擇—外來種vs.本土種；
    2. 植樹技術—
    3. 都會區災植行道樹的理由—

 a). 綠美化效果
b). 遮蔭降溫效果

c). 吸收空氣中二氧化碳

d). 吸附空氣中懸浮粒子

e). 擋風效果

f). 阻擋噪音

g). 阻擋對方來車強光

h). 景觀效果
    4. 都會區行道樹管理維護現況—

       a). 不當修剪—剃頭式強剪、追高趕低
       b). 不當移植

       c). 人為異物加諸樹身
        5. 都市行道樹修剪情形及理由
a). 修剪黑板樹以抑制浮根
b). 防颱
c). 妨礙樹招
d). 市民透過里長民意代表要求
e). 嫩葉更能吸收二氧化碳
f). 市容整理
g). 壓迫建物  危及建築物

 戊. 社區營造問題衍生的環境生態問題

    1. 以新社鄉為例

己. 河川污染整治問題

    1. 工事破壞河川的自然防衛機制

    2. 溪流之生態環境日趨惡化
A).與河爭地與污染之惡行持續不止
a)生物棲地縮減、鳥類外移

b)改變流向、製造瓶頸、洪氾不斷

B).生態由健康、本土走向病態、外來化

a)漁獲無人敢食用

C).廢棄物污染之嚴重後果被輕忽

a)可降解者：經由優養、陸化過程而阻礙水流

b)長久有機污染物與重金屬：於食物鏈循環

c)應已有居民無形中受害而不知

D).公權力不彰亟待改進

庚. 河川治理問題

    1. 整治 versus 復育
A).「污染」需整治

B).「生態環境」需復育

C).「防洪」需整治與復育雙管齊下

D).現行以「整治」一詞涵蓋全盤

 2. 優先次序打迷糊仗—在防洪第一之考量下

A).污染整治被「犧牲」

B).生態環境之復育「遙不可及」

C).防洪僅做「半套」

3. 反對以工程為導向之整治
A).桃芝災變之真正原因釐清了嗎？
B).桃芝後新施設之蛇籠、箱籠等已浮現問題

C).他處標榜生態而失敗之案例極多

a. 中橫谷關德基段多處箱籠毀於春雨

D).不管傳統或標榜生態之堤防工事本質上皆不脫圍堵之窠臼，同樣問題叢生。

E).標榜「生態」之整治實則為興建「超級堤防」

a. 全面擾動，加速河川邁向死亡

b. 極可能又種下另一波災變之遠因

4. 亟待導入新思維
A).大自然難以違抗，整治無法達成零災害之目標
a.工事僅改變災害之型態，無法減低總量

b.花更多錢做整治，潛伏更大之危機

B).以整治污染為優先，以生態環境之復育為目標

a.不僅是為了國民健康，亦是為了防洪

C).適度容忍洪氾：

a.原則：a)生命不容犧牲，財產可適度容許
b)為公義而犧牲之財產應獲適度補償

b.作法：應變措施需有彈性且機動化

D).分段分級警戒危險，酌予適當之工事
辛. 海岸維護管理問題

   1. 沿海海岸環境污染
2. 島上有超過二分之一的天然海岸線是海堤等剛體結構物與混凝土消
   波塊
3. 以曾文水庫的影響為例
   1973完工，1987-1994年淤積400公噸，但曾文溪口南岸堤防外沙灘
完全消失，新浮崙洲南側後退180公尺，頂頭額洲海岸後退，網子寮
洲西岸不再有潮間帶。
4. 以六輕工業區為例—是誰同意在北堤外海採海砂，導致濁水溪口外海

海底被掏深？

5. 應盡速落實恢復自然海岸之政策，減少人為工程施作，促成保育國土與維護觀光資源雙贏局面
6. 進行長期研究以建立海岸生態基礎資料—進行海岸工程之前需多方考慮海象生態，因而需進行長期而嚴謹的基礎科學調查，以作為工程計畫方案評估的依據。基礎科學調查需涵蓋長期的環境監測、海岸監測、漂沙流向、近岸地形等項目。
7. 海岸保護對策—以沙丘取代海堤，以海岸植被替代消波塊與海堤
8. 建立發展觀光的海洋政策
9. 建立跨單位整合機制，積極落實恢復自然海岸總長度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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